
《跨文化对话》28辑

经学何以是“哲学”？
         ——廖平对“六经皆史”说的批评及对经学性质的界定

                                       李长春 

以经为史，最典型的莫过于清代中期的章学诚。章氏《文史通义》的核心思想
之一即是所谓“六经皆史”之说。然而，以经为史的观念却非章氏孤明先发。汉
代王充、隋代王通、唐代陆龟蒙、宋代陈亮、明代王阳明以及清初的钱谦益都曾表
达过类似的思想，但都没有较为系统的论述1。可以说，经史关系是章学诚以前
的中国思想既无法完全回避，又没有被充分展开的一个议题。早于廖平的今文学
者龚自珍，与廖平同时而稍晚的古文学者刘师培、章太炎都曾是“六经皆史”之
说最热情的宣传者。与之相反，廖平则是这一思潮最激烈的批判者。

一 经史关系的思想史寻踪

自经学成立以来，经史关系一直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存在。但是，西
汉今文学家对经史关系或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到了东汉，古文学者中就逐渐
开始有人将经视作史，譬如王充，其《论衡·谢短》曰：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
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
始开，帝王始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瞽盲。
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瞽盲者也

显然，王充只是把五经当作记录某一历史阶段的史书来看待。研读五经的儒生只
能了解五经所记载的历史。儒生们对于五经没有记载的远古和没有写进历史的当
代，则懵然无知。王充所鄙夷的“儒生”显然是指博士。在批评博士“陆沉”、
“瞽盲”的时候，王充的说法明显回避了经书与“道”之间的关系。董仲舒曾经
宣称：“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是说，在今文学家看来，假如经书能够彰显
大道，那么它就必然关乎整个历史，而不只是历史的某一部分；只有在经书并
不载道的情况下，它才可能只是部分历史的记录。今文经学家会反问：经书承载
的不是万古不变的常道吗？研读经书怎么会导致对历史的无知和对现实的盲目
的呢？我们无法评估王充的看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东汉古文经学对经史
关系的判断，但是至少它能说明以史学来看待经书的立场最早来自于古文经学。
所以廖平在《今古学考》中将古文学列为“史学派”，应该是有道理的。2 可见，
是否以经为史地确是今古文经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相比于汉代思想中对于经史关系的两种判断之截然对立，宋明儒学中对于
经史关系的看法虽有冲突但似乎并不那么尖锐。宋明儒者以“道”明其学，又伊
川以《诗》、《书》皆为“载道之文”。经书和“道”之间的关联自然不会被抹杀。但
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联系会被儒者所强调。朱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朱子语类》
卷一百一十六中记载一条对话：

先生问渊：“平日如何做工夫？看甚文字？”曰：“旧治《春秋》并史
书。”曰：“《春秋》如何看？”曰：“只用刘氏说看。”……曰：“《春秋》
是学者末后事，惟是理明义精，方见得。《春秋》是言天下之事。今不去理会

1  日本学者山口久和对“六经皆史”说前史有详细的梳理和分析，可参看。见《章学诚的知识论》第三章《围
绕“六经皆史”的诸问题》，王标译本，上海世纪出版公司，2006年 12月版。

2 周予同在其《经今古文学》中也沿用了廖平这一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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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己上事，却去理会天下之事，到理会得天下事，於身己上却不曾处置得。
所以学者读书，先要理会自己本分上事。”

从“旧治《春秋》并史书”一语，可见至少朱门师弟并未将经当作史来看。但是朱
子并没有把经典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春秋》是学者末后事”，大概不光是说
《春秋》，在朱子看来，恐怕所有经典的研读都是“末后事”。朱子不是说：“读
书乃学者第二事”吗3？由格物致知而体贴天理乃是“自己本份上事”，须要先
理会；经典讲的是“天下事”（属第二事），理精义明方见得。这样，在朱子学
的系统中，“道”与“经”的关联虽然没有被割断，但是体道和读经却被置于
一种逻辑上的先后关系之中。并且，经典本身不具有任何价值上的优先性。

阳明对经史关系的看法与朱子有很大不同。有学者认为阳明提出的“五经亦
史”之说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4。本文重点在于对经史关
系作类型学的考察，故对两者的之间谱系关系存而不论。且看阳明的说法：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

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
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
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
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传习录》卷上）

徐爱因先儒（大概是指朱熹）之论，5而顾虑《春秋》与其他经书体例不合。阳明
则以为《春秋》与其他各经本无不同。因为各经无一不是既有事的记载，又是道的
体现。《春秋》主要记“事”，但“事”又何尝不是心体的发用流行？又何尝不是
道？在阳明那里，“事”即是“物” ， 6 意之所在之谓也。“事即道，道即
事”，就等于说，经即是史，史即是经。阳明依据其“意之所在便是物（事）”
的思想，当然有理由认为历史本身也是心体的发用流行。因而“经”（道）与
“史”（事）得以合而为一。这与朱子把《春秋》等经典看成（并非“自己本分上
事” 的）“天下事”则有很大不同。

《传习录》中又记载了阳明和徐爱的这样一段对话：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先
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
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
亦逷，‘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
断”。先生曰，“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
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
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
去人欲。”

徐爱强调传记对于理解经典不可或缺，而阳明则强调经书本身即圆满自足。徐爱
引伊川之语，意在说明经传结合才能显示一种实践智慧，而阳明则强调经典本
身的意义在于呈现一种道德形上学的价值。考虑到这段对话是围绕《春秋》与《左
传》的关系展开，阳明对传记之于经书的价值的贬低显然是针对《左传》的解经特

3 《朱子语类》卷十。
4  参看美国学者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第三章《史与道》，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年 10月版。

5  日本学者山口久和认为此处大概指《朱子语类》中的一条：“问：‘《春秋》当如何看？’曰：‘只如看
史样看。’”见氏著《章学诚的知识论》，页 115。

6  《传习录》上： “爱曰：‘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先生曰：‘然。身之主宰
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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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即提供历史细节）而言。这对于我们理解阳明所谓“《春秋》亦经，五经亦
史”至关重要。阳明所理解的“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史实（历史细节），而是
能够提供价值判准的事例。“史”的意义不在于提供真实的细节，而在于“明善
恶，示训戒”。历史事件本身的过程究竟如何，根本无关紧要。在阳明看来，《春
秋》之所以是经，并非是因为他们记录了古代的历史，而是因为它们提供了判断
是非的标准。 “五经亦史”的真正含义为：五经也是《春秋》意义上的“史”。这
里并不是强调五经是对于古代的真实记录，而是强调五经也是能够提供价值判
准的事例。这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还是有重大的区别。

二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

章实斋的“六经皆史”之说，具有远较阳明“五经亦史”思想更为复杂的
意蕴。其值得注意者，约为以下几点：

其一：章学诚《易教》篇中提出的“六经皆史”说是以其《原道》篇阐述的
“道器合一”论为理论前提的。
他在《与陈鉴亭论学书》中说：

……故知道器合一，方可言学；道器合一之故，必求端于周孔之分，
此实古今学术之要旨。

“道器合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清儒在哲学上的一个基本预设。从顾炎武到
戴震，他们的思想论说无不是在“道器合一”的前提下展开。汪晖就曾强调“道
器合一”为整个清代思想的共同前提7；倪德卫、山口久和等均以“道器合一”
为理解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说的关键8。实斋所谓“六经皆史”，实际上是想
表达“六经皆器”的含义。如果不强调这一点，“六经皆史”的“史”就会被曲
解成与道无关的“史料”，进而会产生实斋并不以六经为载道之书的误解。

其二，“六经皆史”虽未明确否定六经为载道之书，但它对于六经之道的
理解却与先儒大为不同。

在章学诚看来：人类社会产生之前，道就已经存在， “是未有人而道已具
也”；人类产生之初，道存在却尚未显现；家庭出现，人类社会形成，道也随
之逐渐显现；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口逐渐增多，社会分工日趋细密，道显
现自身并彰明昭著。但是道只能在历史之中并通过历史展现它自己。人类历史的
发展过程就是道的形著过程（渐形渐著），它既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一个
必然的过程；它既不是任何个人（包括圣人）所能创造，也不是任何个人（包
括圣人）所能左右。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而无论是人的道德实践，还是人的政
治生活，都是历史的，时间性的，变动不居的。道德实践产生的伦理价值（仁义
忠孝之名）、政治实践产生的法律政制（刑政礼乐之制）既反映了人与历史的共
存关系，又是道自身的展现。

章学诚所论之“道”，其存在是超越于历史的，但其显现却依赖历史，甚
至受制于历史。历史没有展开之前，道是无法被认识的。即使圣人，也无法认识
尚未展开的道。既然历史没有全幅展现,道自然也就不可能被全部认识。这样，六
经作为载道之书，只能记录圣人时代的历史，因而只能承载圣人所见的并未完
全展现的道。换言之，仅仅通过六经，无法把握道的全部。完整的道必须由全部
的历史来承担,而不是由作为部分历史的六经来承担。道有待于在历史中持续展
开，从而被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和领悟。

其三，在“六经皆史”说之中，圣人与道之间的关系相对于宋明儒学发生

7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一卷上，三联书店。
8  倪德卫、山口久和，前揭书。山口久和过于强调章实斋把道器关系比喻为形影关系，认为这是“‘器’
在价值上乃至存在论意义上明显优越于‘道’。”显然是把实斋所作的一个较为随意的比喻作了过度诠
释。这是笔者不能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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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哥白尼式的倒转。
宋明儒学作为成德之教，无论是朱子式的顺取之路，还是阳明式的逆觉体

证，都是以圣人作为道的承担者或者体现者为前提。正是籍着圣人这样一个天道
性命相贯通的生命极致，各种个体成德之教才成为可能，个人的道德实践才成
为可能，心体、性体、神体、道体等等的内在而超越的性格才成为可能。一旦历史
替代圣人成为道的承担着,历史与圣人之间的关系就将被重新定义；

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
其当然而已矣（《原道上》）。

道展开为历史，体现为存在于时间序列中的万事万物。道就是万事万物存在
的根据（所以然），道不可见，万事万物皆为可见者，圣人也历史地存在于时
间序列之中，也是“人可得而见者”（其当然而已）。这样，历史与圣人的关系
被置入了一个因果链条之中：是历史（道）造就了万事万物（当然也包括圣
人），而不是圣人创造了历史（道）9。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不是因为他主动
创造了历史，而是因为他成功地让自己的业绩成为历史的创造物的一部分。换言
之，圣人必须投身于历史才能实现其价值，而非历史因圣人创造才有其价值。于
是,圣人与道的关系被这样界定:

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原道上》）

在实斋看来，圣人的生命可以融入历史（大道）之中（体道），但这并不意味
着圣人的生命就是大道本身（与道同体）。大道与圣人的生命无必然的关联，它
只存在于亿万人共同构成的历史整体之中。

其四，在“六经皆史”说之中，周公与孔子的关系被重新定位。
根据前引“所以然”和“当然”的区分，实斋把道的一阴一阳往复循环比

作车轮，把圣人的道德\政治实践比作轨辙。“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
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原道上》）历史不断发展，道也渐形渐著，先圣
创制垂统的基本原则业已不断完备。一个作为“集大成者”的圣人的出现就成为
“理势之自然”了。但是，在实斋看来，这个“集大成者”，不是通常所说的孔
子，而应该是周公：

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流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
集千古之大成，则亦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故创制显庸
之圣，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独也。时会适当时而然，周公亦不自
知其然也。（《原道上》）

章学诚强调，“集大成者”之所以是周公而不是其他人，乃是因为他具备了其
他所有人都不完全具备的条件：他不仅是天纵生知之圣，而且得其位可以经纶
制作，最重要的是他“适当积古流传道法大备之时”，“时会使然”。所谓
“集”，就是“萃众之所有而一之也”。周公之前的圣人如唐、虞、夏、商虽然都
能得位行道，创制垂统，但其时道未著而法未备，根本不具备集大成的条件。那
么，处于周公之后的圣人孔子何以不是“集大成者”呢？实斋说：

自有天地至唐、虞、夏、商，皆圣人而得天子之位，经纶治化，一出于道
体之适然。……孔子有德无位，即无从得制作之权，不得列于一成，安有大
成可集乎？非孔子之圣逊于周公也，时会使然也。（《原道上》）

9  在宋明儒者心目中，圣人即是历史的创造者——即使历史不是完全由圣人创造，至少可以说圣人参与
了历史的创造并且主导了这一过程。譬如“赞天地之化育”（《中庸》）、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朱子语类·卷九十三》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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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禹、汤既是具有完美人格的圣人（有德），又是地位至尊的天子（有位），
所以他们个人的道德实践就是共同体的政治实践。圣王的道德\政治实践就是道
体的呈现的最恰当的方式（“一出于道体之适然”）。孔子有德无位，无制作之
权，他的道德实践自然也就不能成为共同体的政治实践。孔子甚至不能和尧、舜、
禹、汤并列为一成，那来的大成可集呢？
孟子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

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
力也。”（《万章下》）在孟子看来：孔子之所以成为集大成者，乃是因为他具有
伟大的人格（圣）和完善的智慧（智）。孟子和受他影响的宋明儒者普遍认为，
正是这种圣和智的完美结合，构成了圣人所特有的创造力的源泉。这种创造力在
各种知识领域都会发生作用，以至于无法给它一个具体的规定性。正如达巷党人
所赞叹的那样：“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
实斋反驳说：

天地之大，可以一言尽；孔子之大，亦天地也，独不可以一言尽乎？
或问何以一言尽孔子？则曰：学周公而已矣。……周公既集群圣之成，则周
公之外，更无所谓学也。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斯一言
也，足以蔽孔子之全体矣。（《原道上》）

周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能够集先圣之大成而“制礼作乐”；孔子之所以伟
大,是因为他学习周公的礼乐刑政并将其传承发扬。实斋强调：“自古圣人，其
圣虽同，而其所以为圣不必尽同。”周公和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是完全不
同的。在历史的运会到来之时，德、位合一的周公能够“制礼作乐”，而圣、智合
一的孔子则只能“述而不作”。“制礼作乐”和“述而不作”对置背后是德位的
结合与圣智的结合二者的对置。其中的要害在于是否有“位”，即道德实践是否
同时是政治实践。这意味着只有圣王的道德\政治实践，才是真正可以藉以窥见
大道的知识。无“位”的圣人只有学习、传述圣王的道德\政治实践，才能够藉以
见道、体道。实斋的圣人论实际上颠覆了宋明儒者以圣智合一的圣人心体为一切
创造的源泉这个基本信念。孔子依旧是圣人，但已不再是一切正当的知识\价值
的创造者，而是一个学习者、守护者和传播者。

这样，在实斋 “六经皆史”的论述中，不但经书与大道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圣人与历史、圣人与道体、周公与孔子的关系都与传统儒家(尤其是宋明儒者)的
看法和观念大相径庭。朱子因认定《春秋》等经书为史，而否认了经书本身在价值
上的优先性；实斋认定六经为史，却是在史（道）的意义上肯定经书的价值。阳
明从“事即道。道即事”的角度来说明其“五经亦史”的思想；实斋则从“道器
合一”的角度来论证“六经皆器”、“六经皆史”。实斋和阳明的不同在于：他
虽然承认六经载道，但不认为六经可以尽道之全体。要穷尽道体，就得“约六经
之意以随时撰述”。
实斋本意并非是要贬低经学,而是要提升史学,强调从道的高度来认识史学。

但是其学说被化约为“六经皆史”这样一个论断之后，建立在对这一论断的简
化理解之上的学术信念对于经学研究自然会产生很大的冲击。

三 经史有别，对经学性质的重新界定

章学诚的时代，今文经学的复兴还在酝酿之中，今古文之争尚在遥远的将
来。所以，实斋的论述当然不能视作对古文立场所进行的刻意表达。尽管如此，
它与古文经学所信守的一些共同的观念却极为契合。实斋的论述，究竟包含着多
少清朝中叶思想界的共识（或学者中流行的观念）也不易评估。但是，实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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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皆史”论，的确成为了即将兴起的今文经学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它对于
整个晚清思想的影响不宜低估。廖平在其经学“一变”的“以礼制分今古”时期
似乎并未明确意识到实斋之学对他所要阐发的今文经学“微言大义”可能构成
的威胁。但是到了二变时期，分辨经史的问题就浮现出来。这个时期，廖平逐渐
意识到，只有严格区分经史，今文经学的基本信念才能得以确立。当然，有另外
一种可能，即廖平是在对“六经皆史”之说的不断反省之中才找到自己思想的
立足点——今文经学之素王论。无论如何，判分经史成为廖平二变以后其思想的
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所以，在二变时期的《古学考》、《知圣篇》，一直到五变时
期的《孔经哲学发微》、《五变记笺述》，都有关于经史之别的论述。

廖平对于经史的分判，大抵有以下几个方面：经有笔削，史为实录；经制
文明，史事蛮野；经为空言，史为实事；经乃百代之书，史以断代为准。
（一）首先,《春秋》经过孔子笔削，所以是经而不是史。
六经之中，《春秋》最易被当作史籍。从汉刘歆引《左氏》以史事解经开始，至

晋杜预将《左氏春秋》整理为《春秋左氏传》，逐渐开创了以史解经的传统。后代儒
者基本上沿袭这一传统，即便朱熹，也不例外。这样，澄清《春秋》非史，就尤为
重要。
杜预《春秋序》曰：“《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

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
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
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
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10在杜预看来，孔子对《春秋》所
作的工作只是“考其真伪”和“志其典礼”，而且这一过程只是“遵周公之遗
制”进行的编纂，而不是孔子的“圣心独裁”的制作。杜预为了说明孔子《春秋》
只是发明“周公遗制”，还从《左传》中归纳出五十处以“凡”开头的文字，后
人称作“五十凡”。杜预声称这是孔子继承的周公旧例，《春秋》即是依照此旧例
进行编纂（当然杜预没有否认孔子也有自创“新例”）。这样一来，孔子《春秋》
不但在制度上无新可言，即使在编纂体例上也以沿袭为主，创造性被大打折扣。
廖平意识到：“国史之说，出于古文家，隐驳孔子作六经之意。”（《古学
考》）11古文家的意图分明是想否定孔子作经，把孔子由“至圣”贬为“先师”
而已。

廖平反驳说：“杜氏承古文家法以为鲁史，《五十凡》为周公旧例，多存史
书原文。则十二公中至少亦经七八人之手。以为据周礼凡例而书，故人多而文不
一律。又据外国而书，又不问其得失与本国义例。似此，则真为断烂朝报，无足
重轻矣。”（《古学考》）若孔子《春秋》只是依照周公“旧例”编纂“遗制”，了
无深意，那岂不真成了 “断烂朝报”？可见，此说完全不可靠。杜预这种说法
不但荒唐，而且非常危险，“一言史，则其弊不可胜言”，“圣人垂教之大经
至诋为缘口代笔之杂说，非圣无法，至此已极”（《古学考》）。经不复为经，圣
亦不复为圣矣。

《春秋》之所以是经，乃是因为它是孔子所修。孔子“修《春秋》”，意味着
“於史文有笔有削，各有精义”(《古学考》)。那么，什么是“笔削”呢？

《春秋》有笔有削，史所有而削之为“削”，史所无而加之为“笔”。
（《知圣篇》）

“笔削”就是“加损”。廖平又引董子之言推而广之：

董子云，《春秋》有诡名、诡实之例。当时所无之制，欲兴之，则不能不
诡其人；义所当讳之事，欲掩之，则不能不讳其实。……《春秋》有笔削。凡

10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页 3—页 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11 本文所引廖平著作，皆依李耀先主编《廖平选集》，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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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笔削，皆不可以史说之。削者首尾不全，笔者当时并无其制。……故凡大
事，众人所共知。史原事也。至于一切外间小事，鲁国细事，不惟当时多无
记录，即使有之，亦其细已甚，史不得详。总之，孔子之修《春秋》，正如刘
歆之改《周礼》……《周礼》当复旧观，《春秋》不可复言史法。如欲侈言史，太
史为圣人矣，《通鉴纲目》真可以继尼山之传矣。（《古学考》）

“笔削”之说并非仅为今文家所主张，古文家也不反对，只不过对它的理解不
同罢了。譬如，唐人孔颖达看来，“笔削”只是依据周公旧典修订（或修正）错
乱的史册文书而已。章学诚也认为“《春秋》之义，昭乎笔削”。他说：“笔削之
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
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
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於一心。”（《文史通
义·答客问上》）可见，对他而言，笔削的涵义近乎“折衷”，更接近一种凭借
超乎寻常的卓越史识来判断取舍史料的能力。可见，从一般历史学的学术立场来
看，无论如何，孔子修《春秋》都不可能“史所有而削之”、“史所无而加之”，
因为这几乎等于有意的隐瞒（削）或编造（笔）历史。在一个推崇“秉笔直书”
并且以董狐、太史简等人为正义化身的史学传统中，隐瞒或编造历史简直不可饶
恕的罪恶。人们会说，假如孔子真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他怎么可能隐瞒或者编
造历史呢？

但是，在廖平看来，孔子的的确确“隐瞒”或者“编造”了一些东西。否则
经书就不是经书，而孔子也就不是孔子了。孔子当然不是一个史家，而史家根本
无缘成为圣人。正因为孔子不是秉笔直书的史家，他才可能成为创制改作的圣人
廖平反讽道：假如《春秋》只是一部史书，那么所有史官都可以称为圣人了！
（二）如果孔子在修《春秋》的过程中真有所谓“笔削”，那么，“史所有

而削之”的究竟是什么？“史所无而加之”的又是什么？
《古学考》曰：

今所传者均非史。若周时真事，皆怪力乱神，不可以示后人。如同姓为
婚、父纳子妻、弑逐其君、桓公灭卅国、姑姊妹不嫁七人等，悖礼伤教之言，
乃为真事。当时亦均视为常事，并无非礼失礼之说。孔子全行掩之，而雅言
以诗书执礼，不得于孔子以后仍守史文之说也。

孔子笔削所隐瞒的正是那些愚昧的、野蛮的、甚至是邪恶的 “历史真相”。得出
这样一个结论并非毫无依据——它立足于对经典语辞的创造性的理解和诠释：
《论语·述而》中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恰好一为遮
诠，一为表诠，由“不语”知其所“削”，由“雅言”知其所“笔”，两者相
得益彰，是对“笔”和“削”的最好诠释。有“削”必有“笔”，史只有通过笔
削才能成为经；而一旦经过笔削成为经，它就不再是史，也不可能还原为史。就
像生米一旦煮成熟饭，它就不再是生米，也不可能还原为生米。
笔削的过程，就是把史事改造成为经制的过程。把史事改造成经制，就是把

“怪力乱神”隐去，而代之以“诗书执礼”。经过这一改造，野蛮愚昧的上古历
史，就变成了“天下文明”的理想社会。“五帝”也好，“三王”也罢，都是变
史为经的产物。“三代”之治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就是因为它根本
不是历史事实。它并不存在于过去的历史之中，而是圣人假讬历史为将来的人类
生活所立之“空言”。《孔经哲学发微》云：

经为孔子所立空言，垂法万世。故凡往古之旧史，草昧侏离，不可为训
若欲存之，则如《黑蛮风土记》、《赤雅獞猺志》、《四裔列传》。故孔作新经，尽
祛以往之陈迹。《论语》所谓“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康氏《孔子
改制考·上古茫昧无稽考》，颇详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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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药求病，可以推知经制所对应的史事，但是若要完全恢复古史旧貌，则既无
可能，也无必要。既然上古茫昧无稽，章学诚所期待的那种全幅展现的历史画卷
便却绝无可能通过推考经制而获取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经中所有的内容都经过“笔削”，全无史事。它毕竟保留
了很多历史事实。以《春秋》为例：

    不知《春秋》记大事以明祸福得失，可以史例，如国史所记。经所记小事，
多详礼制，阐发微意，其细已甚，史所不详。……传曰：“我无加损”，是
有加例可知。旧无而新创之制，则不得不见。……总之，《春秋》之功，全在
定一王之制，以为万世法，不徒刘四骂人。“乱臣贼子惧”谓其改制作、绝
乱源、失为厉之阶，非谓褒贬而已。经传果为史法，则不足重。南史，董狐之
书故不传。若以为经学，则不徒以史例责之矣。（《知圣篇》）

孔子制作，有加例，有损例，亦有史例。就《春秋》而言，凡言大事，皆以历史实
事为依据。这是史例；而与礼制相关的内容，往往都是细节琐事，史所不详，正
好加损。孔子“我无加损”的“微言”，正好可以说明史无而经有之制都是“加
例”。《春秋》乃是一部立法之书，所立者乃是“万世法”。为什么孔子作《春秋》
能令“乱臣贼子惧”？这是因为《春秋》的立法功能。《春秋》的立法，不能理解成
褒贬，因为褒贬乃是“史法”。经义不能误认作“史法”，经学更不能用史例来
通释。
    廖平似乎想表明：正是因为经中保存了未作加损的史例，所以才能衬托出
有过加损经例。但是，经之所以为经，不是因为其中保存的未改之史例，而是因
为其中经过加损之经例。经的本质特征在于其有“加损”，而不是有“褒贬”。

（三）“笔削”之义果真如此，岂不是经中所言礼制都是历史上并不存在
的“空言”?若经中礼制皆为 “空言”，那岂不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
成了孔子借以建立自己理想制度的傀儡？

在廖平看来，正是如此。《五变记笺述》曰：
    

《尚书》托古垂法，以尧舜为傀儡。宰我曰：“夫子远贤尧舜”，正谓
《书》之尧舜，政治文明，非若龙蛇同居之景象也。后儒不信及门亲炙之评，
而从枝叶之絮论，乖离道本，徒逞机辨，违心自是，甚无谓也！《论语》：
夏礼、殷礼，杞宋不足征。则唐虞之文献，自更无可据也。《纬》说：“圣人不
空生，生必有制，由心作则，创起鸿漠”经异于史,尚何异议之有?

廖平引纬书以证其说：圣人的使命就在于制作。所谓“制作”，就是编织出一套
“空言”。对于圣人而言，编织“空言”乃是天之所命；对于平常人而言，试图
“制作”则是僭越。只有圣人编织的“空言”，才能称之为“哲理”或者“哲
学”。他说：
    
        哲学名词，发表于东瀛。说者以哲理与事实为反比例，则古称孔子空言
垂教，垂法万世者，正哲学之定名矣。六经空言非述旧，空文非古史，则以
哲理说六经,所依托之帝王、周公、皆化为云烟，与子虚乌有成一例矣。（《孔
经哲学发微》）

哲理（哲学）在与事实（史事）相反的意义上才能成立。假如六经所载，都是真
实的历史，那么它自然就不是哲理，也没有资格成为哲理。正因为六经都寄讬着
圣人的“空言”，而非仅仅著录旧史，所以经学才是哲学。不仅如此，在廖平看
来,只有经学,才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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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名词,大约与史文事实相反。惟孔子空言垂教，俟圣知天，全属思想
并无成事，乃克副此名词。如中外诸学人，木已成舟，皆不恰此名义。故书
名《孔经哲理》，示非史法。且思想变迁，无有极尽。以凡夫而谈圣神，固自
绝于拟议也。（《孔经哲学发微·凡例》）

孔子在六经中垂训后世的，乃是一种制度的理想，它有待于历史的发展来印证
（俟后），而不是在以前的历史中已经实现（并无成事）；中外学人所讨论的
问题，都在现实中已经实现（木已成舟），所以都不是“哲学”。但是，廖平借
用“哲学”一词所要表达的并非是一个脱离历史，与历史毫无关联的玄想的概
念。恰恰相反，哲学是在与历史的相关性中被定义的。孔子的“空言”（哲学）
必须寄托于“行事”（历史），借“行事”来显示出来；“空言”也将逐渐成
为“实事”，并且由“空言”转变为“实事”的过程将是一个持续不断地过程。
“空言”转变为“实事”，就意味着思想逐渐演变成现实。 “思想变迁，无有
极尽”实际上是说，我们对孔子的“哲学”（“空言”）的了解无有止境，空
言转化现实的过程同样没有止境。如果把“空言”当作“实事”，不知六经乃
“哲学”（譬如章学诚以为“六经皆史”），这便是“凡夫而谈圣神”了。

这样，“空言”（“哲学”）在廖平的思想中大概就相当于宋明儒学里
“道”的位置。与之不同的是：道是一个存在于天地万物而又超越于天地万物的
抽象的最高范畴，而“空言” （“哲学”）却是指孔子对人间秩序乃至宇宙秩
序的理想设计。在宋明儒者看来，圣人的生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完美地呈现
了道体的流行；而在廖平看来，圣人的生命正是凭借其“空言”才获得超越其
自身有限性的永恒价值。《易传·文言》里描述圣人“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
时。”廖平对它作了极富创造性的诠释：

    旧哲史12于孔前罗列帝王周公，今全以归入经学。六艺为旧，六经为新。
孔前旧史为骈音书，《庄子》所谓旧法世传之史，《史记》所谓百家语、百家言
六书文字，固专为孔氏古文也。故孔前从略，则以孔之俟后，固先天而天弗
违者也。

旧哲史于孔后胪列历朝学人，下及性理考据，其弊与《改制篇》13孔子创
教、诸子亦创教同。诸子及帝王卿相，师法经术，其善者不过得圣人之一体。
在孔子为思想，在孔后为事实，此孔后不得再言哲学。故孔后从略，则以孔
之法古，固后天而奉天时者也。（《孔经哲学发微·凡例》

廖平认为：以往哲学史写作从五帝三王开始，这是弄错了“哲学”的开端。
孔子以前的历史,皆因孔子制作六经而被尽数遮盖了。所以，探讨孔子以前的
“哲学”，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所以,要讲“哲学”，孔子以前既不能讲，亦
不必讲。孔子作六经，是为了垂法后世，期待后来历史的验证（俟后）。不光是
孔子以后的历史发展验证了圣人所说的真理，而且，圣人生前就已经对他将来
的历史确立了某种方向。这样，“先天而天弗违”就可以理解成为：圣人存在于
可知的历史的开端（先天），而历史的发展不会违背圣人指出的道路（天弗
违）。以往的哲学史写作在孔子之后平行罗列历代学人，这是没有搞清“哲学”
的性质。譬如康有为《改制考》，错就错在把孔子等同于诸子。孔子以后的学术和
政治都只不过是孔子六经所开创的文教—政制在某一方面的展开（得圣人之一
体），它们只不过是由孔子的“空言”转化而来的“实事”，却不是“空言”
本身，因为只有“空言”才能称之为“哲理”。所以，孔子之后既不必再有新的
“哲学”，也不可能再有新的“哲学”。又因为孔子出现于尧舜禹汤文王之后

12  此处之“旧哲史”，似应指谢无量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谢无量为其书所写的序文中引用廖平书信曰：
“……义皆新拔，将求人攻难，非以自树也”。《孔经哲学发微》一书似应是与谢氏商榷之作。但谢著《哲
学史》出版于 1916年，而《孔经哲学发微》则出版于 1913年，早于谢著。谢著之前，又无《哲学史》，故笔
者怀疑谢著出版之前廖平已经读过书稿。

13 指康有为《孔子改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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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天），其“空言”吸收、消化并且结晶了往圣的历史，从而蕴含了人类未来
发展的各种可能。这也是天命使然（奉天时）。
（四）经学与史学必然存在着时间性差别？廖平总结说：

    经学与史学不同：史以断代为准，经乃百代之书。史泛言考订，录其沿
革，故《禹贡锥指》、《春秋大事表》，皆以史说经，不得为经学。读《禹贡》，
须知五千里为百世而作，不沾沾为夏禹一代而言，当与《车幅图》对勘。……
《春秋》以九州分中外，是《春秋》以前，疆域尚未及三千里。《春秋》收南服，
乃立九州，不及要荒。《尚书》乃成五千里定制。《周公篇》又由海内推海外，
此皆《禹贡》之微言大义。胡氏概不详经义，泛泛考证，故以为史学，而不足
以言经学。（《知圣篇》）

《禹贡椎指》是清初学者胡渭(1633-1714)所作的一部地理学著作，它被认为是
《禹贡》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这本书汇集了历代关于《禹贡》的经注、《史记》以下各
史中的河渠志、《水经注》以下各类地理著作以及《元和郡县志》等历代方志和总志
中的相关资料来考察《禹贡》所载的山川河流。《春秋大事表》则是清儒顾栋高
（1679-1795）穷毕生之力完成的一部巨著。它把《春秋》经传的所有内容提炼成
五十个类目，各为之表，使之条分缕析，纲举目张。但是，在廖平看来，这类著
作，无论考订如何精审，都不过是以史说经，不能算真正的经学。

《春秋》、《王制》疆域三千里，《尚书》、《周礼》疆域三万里。若以史学论，则完
全不合情理：何以时代愈古，疆域反而愈广？若以孔子“微言”所讬之“大
义”视之，则庶几可解：“孔子繙经，专为俟后”。经书是对未来历史走向的洞
见和规定，而非对过往历史事实的忠实记录。那么孔经所划的疆域也是对未来人
类交往和活动范围的预期,而不是对以往某朝某代管辖范围的描述。《王制》三千
里，是古代华夏活动的大致范围，而《周礼》三万里，则是对未来（即今日）全
球交通之后人类的视野所及的展望。这样，以疆域论，如果以《周礼》为周时一代
之史，则极为荒唐；只有视之为百代之书，以俟他日得人而行，方才能解其中
疑惑。

以上是以“疆域”而论，若就“制度”而言，更是如此。
孔子所立六经制度，在暴乱已极的春秋时代，根本无法实施。及至战国，孟

荀首倡王风，尊汤武、黜五霸，犹不获一试。但是，孟荀以下，情况就逐渐不同
了。《五变记笺述》曰：

    
商鞅……孝公大悦，遂行新法。垦田定赋，变秦戎狄之俗，比于鲁卫。孔

道初行于世。李斯学于荀卿，得帝王之术，出而相秦，并六为一；规摹《王
制》，施行郡县。分中国为三十六郡，力小易治，海内混一。初行《王制》，宜
从简便……炎汉既兴，初泥封建之说……继乃改用郡县之制。传之后世，遂
为行省。至于省、道、府、县四等，适合《王制》伯、正、帅、长之规则。《春秋》王
伯之学，当日孔圣  法，不过理想之空文，而小统政治，久而必徵实验。

廖平（和他的弟子黄镕）把秦汉郡县制到明清行省制的发展看成是《王制》中的
“空言”转变而来的历史 “实事”。这样，从秦汉到今天两千余年的变迁，就
成了《王制》的“小统”制度由不获一试的“空言”逐渐转变为历史陈迹的“实
事”的过程。它既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既然“小统”《王
制》都已经由“空言”转变为“实事”，则“大统”《周礼》的推行必待诸将来：
        
        方今世界大通，列强角逐，已入中国战国时局。昔之战国小，今之战国

大。中外名流，竟欲提倡“大同”学说，以安天下。五译谓“大同之学”，
即《书经》、《周礼》“皇帝学”也。《书·洪范》“建皇极”，居中统八州。……
羲和二伯，即二帝，如尧舜。即《中侯》之成王、周公，东西二雒。《顾命》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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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五方，验推之，即《周礼》五官，如全球五大洲。将来一州一帝，即《戴
记·帝德》之五帝。泰皇出而一统，则《范》所谓“皇建有其极”。此孔经韫匮
之美，数千年后，必见诸实行者也。顾验之往古，必先有学说发明于先，而
后事迹从而践之。（《孔经哲学发微》）

历史愈发展，疆域愈开阔。对于更加辽阔的世界版图的治理，必须诉诸于更加高
远的理想制度。《王制》作为圣人“小统”理想的政治模型，其意义已经在往古的
历史中获得了验证；而未来的历史必将见证《周礼》“大统”（大同）政治理想
的实现。
    

这样，对于经书与史书的差异，廖平从四个方面做出了分别：经有笔削，
史为实录；经制文明，史事蛮野；经为空言，史为实事；经乃百代之书，史以
断代为准。根据这四个方面的差别，廖平认为：所谓“经书”，即是孔子把质朴
的、简陋的，甚至是野蛮的、混乱的远古世界的真相“削”去，而“笔”之以一
套繁复的、文明的、有秩序并且具有象征意味的礼仪政治和文明生活。可见，经典
的世界不是一个实然的“历史真相”的世界，而是一个应然的“理想生活”的
世界。“凡属经中典制，莫非圣心所独断”（《五变记》））这即是说，所谓圣人，
绝非真实历史的记录者，而是理想生活的设计者。正因孔子不是一个秉笔直录的
良史，所以他才可能是一个哲想弥纶的圣人。也正因为经学不是历史事件的真实
记载，所以它才可能是一种指向理想生活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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